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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王小姐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19
傳真：02-87897604
E-mail：wpl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10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201001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機關辦理照明相關採購，請先就場所需求照度予以規劃，

以符合法令規定及國家標準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經濟部能源局112年3月8日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

公會健全照明產業發展建議研商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CNS12112對於室內區域、作業空間、活動種類之照度已訂

有標準，另職業安全設施規則第313條第6款：「雇主對於

勞工工作場所之採光照明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六、作業

場所面積過大、夜間或氣候因素自然採光不足時，可用人

工照明，依下表規定予以補足......」合先敘明。

三、機關辦理照明採購或更換照明設備時，為確保場所照度符

合上開規定，以維使用者健康及安全，請於採購前就場所

照度妥為規劃，並依規劃結果辦理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直
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經濟部能源局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、本會各處室會組、本會企劃處（網站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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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112/04/10

1120522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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